
浙江工商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

单项奖学金实施办法

一、单项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文体、社会工作、学习进步等方面表现突出者，

在未被评为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的学生中评定。

二、单项奖学金的评定时间为每年 4 月，与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同时评定，

以班级为单位，由各班级评议小组负责评定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核，报校

学生处备案。

三、单项奖学金奖项设置如下：

（一）学习优秀奖学金

用于奖励评比期内，所有课程成绩加权平均分（即综合测评中的专业素

质分）在 78 分（含）以上的学生。

（二）学习进步奖学金

用于奖励学习进步较快，年学习成绩名次（即素质评价中专业素质项名

次）递增 20%名以上的学生。

（三）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

用于奖励在社会工作中做出优秀成绩，年度学生干部工作考核为优秀的

学生干部。

（四）文体优良奖学金

用于奖励在各类文体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，参加院有关部门组织的文体

比赛并获奖的学生。若比例用不足，可用于奖励评比期内体育课成绩或体测

成绩达到 85 分及以上的学生。

（五）学术优秀奖



用于奖励参加学校或以上学术竞赛（如互联网+、挑战杯、大学生程序

设计等 A/B 类竞赛）获奖，或者在正式出版的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，或者有

其他学术成就的学生。

四、单项奖学金的奖励金额与比例如下：

单项奖名称 金额 比例（占全班学生%）

学习优秀奖学金 200 10%

学习进步奖学金 200 4%

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200 4%

文体优良奖学金 200 4%

学术优秀奖 200 3%

如某奖项评不出，且其他奖项有合适的则可通用，但不能降低评选要求。

单项奖学金获奖总比例不得低于学生总数的 18%，奖学金总金额每百名学生

5000 元。综合奖与单项奖不能通用。

五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参加奖学金评比

（一）评比期内受到党、团、行政通报批评及警告以上处分者。

（二）体育课成绩或体测成绩不及格者（体育课免修者除外）。

六、本办法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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